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杞政〔2021〕37 号

杞 县 人 民 政 府
关于调整杞县金融扶贫贷款风险补偿金管理

办法的通知

各乡镇（集聚区、街道办）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杞县金融扶贫贷款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》已按照《河南省

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关于印发〈“精准

扶贫企业贷款”实施方案〉（暂行）的通知》（豫金发〔2019〕184

号）和《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河

南省财政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脱贫攻坚工作的通知》（豫

金发〔2020〕86 号）等文件精神进行了修改完善，并经县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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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杞县人民政府

2021 年 7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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杞县金融扶贫贷款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金融扶贫贷款（以下简称扶贫贷款）

及风险补偿金管理工作，根据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河南省扶贫小额信贷助推脱贫攻坚实施方案(暂行)等六个方案

的通知》(豫政办〔2017〕85 号)、《中国银监会财政部人民银行

保监会国务院扶贫办关于促进扶贫小额信贷健康发展的通知》

(银监发〔2017〕42 号)、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扶贫

小额信贷工作的通知》(豫政办〔2018〕57 号)、《河南省地方金

融监督管理局 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印发<“精准扶贫企业

贷款”实施方案> (暂行)的通知》（豫金发〔2019〕184 号）和

《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河南省

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脱贫攻坚工作的通知》（豫金发

〔2020〕86 号）等相关文件精神及要求，结合我县扶贫贷款工

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金融扶贫贷款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全

县建档立卡脱贫人口、边缘易致贫户和在与建档立卡脱贫人口、

边缘易致贫户签订带贫协议前提下的龙头企业实际控制人、专业

合作社带头人、创业致富带头人、小微企业以及精准扶贫带贫企

业等主体发放的贷款。



- 4 -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金融扶贫贷款风险补偿金(以下简称“风

险补偿金”)是杞县人民政府设立的，用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全

县建档立卡脱贫人口、边缘易致贫户和在与建档立卡脱贫人口、

边缘易致贫户签订带贫协议前提下的龙头企业实际控制人、专业

合作社带头人、创业致富带头人、小微企业以及精准扶贫带贫企

业等主体发放的贷款风险进行补偿的专项资金。

第四条 风险补偿金分别存入相关银行账户，实行专户管理，

封闭运行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，在银行营业机构存放的脱

贫攻坚风险补偿基金执行人民银行规定的活期存款利率计付利

息。

第二章 风险补偿金来源及补偿途径

第五条 风险补偿金由县政府负责筹集，专门用于金融扶贫

贷款风险补偿的资金，目前杞县风险补偿金规模是 3110 万。

第六条 责任银行根据县政府所分配的风险补偿金额度，按

照 1:10 的比例进行放大贷款额度，当放大比例达到 1:8 时，由

县财政根据实际情况从各级安排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中及时调

剂补充。

第三章 资金管理

第七条 县财政局负责风险补偿金的拨付，对风险补偿金使

用、运行情况进行监督。由县金融扶贫服务中心牵头联合乡村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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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局、人行、银监办、责任银行及所属乡村组成调查组，对逾期

情况进行实地核查，将核查结果报送杞县乡村振兴局，经研究决

定后，乡村振兴局负责风险补偿金代偿划拨。逾期追偿工作，由

县金融扶贫服务中心牵头，责任银行及所属乡村负责具体催收,

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积极参与。

第四章 风险补偿金使用流程

第八条 当建档立卡脱贫人口、边缘易致贫户和在与建档立

卡脱贫人口、边缘易致贫户签订带贫协议前提下的龙头企业实际

控制人、专业合作社带头人、创业致富带头人、小微企业以及精

准扶贫带贫企业等主体借款出现逾期后，责任银行应于 10 个工

作日内书面通知县乡村振兴局、金融工作局，30 日后责任银行

启动债务追偿程序，向法院提起诉讼，通过诉讼和法院执行程序，

对经法定追偿程序确实无法收回的贷款损失，责任银行可向金融

服务中心递交申请风险补偿金划拨的相关材料。金融服务中心审

核后，将相关材料报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，经研究确定后由

县乡村振兴局在 15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划拨风险补偿金冲抵逾期

贷款全部本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进行资金拨付。

第九条 贷款银行申请划拨风险补偿金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签订的借款合同；

2.《催收通知书》；

3.法律诉讼文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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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逾期情况说明；

5.银行贷款代偿划款通知书。

第十条 对建档立卡脱贫人口、边缘易致贫户和在与建档立

卡脱贫人口、边缘易致贫户签订带贫协议前提下的龙头企业实际

控制人、专业合作社带头人、创业致富带头人、小微企业以及精

准扶贫带贫企业等主体贷款逾期未偿还的全部本息及实现债权

的费用，由县政府风险补偿金全额代偿。

第十一条 各承贷金融机构必须建立扶贫贷款预警机制，密

切关注贷款风险。当扶贫贷款不良率连续 3 个月超过 5%时，银

行应立即暂停该项业务，并对不良信贷发生原因进行调查，同时

加大清收力度，降低不良贷款率。

第十二条 用风险补偿金补偿贷款本息后，贷款银行要继续

做好贷款本息追偿工作，县乡村振兴局、财政局、金融工作局以

及贷款银行等有关部门须严格保密，避免信用风险扩大，追回的

贷款本息在 5 个工作日内退回风险补偿金专户。

第五章 监督管理

第十三条 风险补偿金的管理应当遵循公开透明、专款专用、

科学管理、加强监督的原则，确保资金使用规范、安全和高效。

第十四条 风险补偿金必须专款专用。银行金融机构及相关

部门须按照规定如实报送有关资料，不得弄虚作假，骗取套取风

险补偿金。违反规定的，要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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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全额收回风险补偿金，同时，要追

究有关责任人、责任单位的责任，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

理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五条 本办法如与相关法律、法规不一致或相关法律法

规另有规定，以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为准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

- 8 -

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7月 8日印发


